全国教育科学项目申请人承诺书‌

遵照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2026年项目申报工作要求，本人承诺遵守全规办申报公告及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类项目申报常见问题答疑中的要求进行相关项目申报：

一、申报202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

（一）本人无在研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及其他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二）本人本年度未作为申请人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年度项目和专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及其他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三）本人作为首席专家只投标一个项目，且未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或项目组成员参与本次投标的其他项目；所投标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不是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的负责人，具有副高级（含）以上职称，在本批次招标中只参与一个投标项目；在本批次招标中，所投标项目组成员未参与两个以上投标项目。

二、申报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

（一）本人无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及其他国家级和教育部级项目。

（二）本人本年度未作为申请人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及其他国家级和教育部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专项项目。

（三）本人本年度作为申请人只申报1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且未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专项项目。

（四）本人申报项目的成员，本年度未作为申请人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包含重大项目、年度项目及各类专项项目），且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及其他国家级和教育部级项目累计未达到2项。

  三、申报2026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专项项目

（一）本人无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及其他国家级和教育部级项目。     

（二）本人本年度未作为申请人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及其他国家级和教育部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年度项目。

（三）本人本年度作为申请人只申报1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专项项目，且未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年度项目。

（四）本人申报项目的成员，本年度未作为申请人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包含重大项目、年度项目及各类专项项目），且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及其他国家级和教育部级项目累计未达到2项。
四、关于撤项或终止的项目及其他规定
（一）近五年有撤项或终止的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或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本年度各级各类项目。

（二）近1年到期合格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负责人、近2年复审通过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或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本年度各级各类项目。

（三）结项通过1年以上，未完成承诺著作的线上登记和线下报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或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本年度各级各类项目。

（四）全规办完成资格终审后，对于不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将一律予以撤销；对申请人停止下一年的申报资格等。
本人已知悉并完全理解上述条款内容，保证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规、有效。如有违反，自愿承担取消申报资格、通报批评等一切后果，并接受相关处理。

‌承诺人签字（手写）：________________

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本承诺书需与《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申请书》一并提交，未签署或内容不实者视为无效申报。

